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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6日                              

 

2022年 6月 21日 

中華電力電纜橋起火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今天（8月 26日）公布 2022年 6月 21日

元朗電纜橋起火事故的調查報告，經詳細調查和分析，認為起火成因很大可能

是擴業街電纜室與鋼橋銜接點往橋方向約 4 米範圍的橫樑上，有螢光燈起火，

火種跌到下方的通訊電纜，再蔓延至旁邊的通訊及高壓電纜引起。 

 

中華電力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可靠和穩定的電力供應，今次電纜橋火警事故非

常罕見，同時影響元朗、天水圍和部分屯門區的供電服務。中華電力高度關注

和重視，事故發生後立即成立由電力、土木工程及消防工程專家組成的調查小

組，以找出事故成因及提出專業建議。 

 

在過去一段時間，中華電力一直配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調查，包括於 6月 26日聯

同多個政府部門到現場進行視察及搜證，並按《電力條例》和政府的要求跟進

事件，在事故發生後第 3日及第 14日先後向機電工程署提交初步報告及進一步

報告。調查小組於 8月 22日向機電工程署提交最終報告，並獲原則上認同報告

關於起火的成因和改善方案。 

中華電力總裁蔣東強先生表示：「中華電力高度重視調查報告內提出的建議，

我們會嚴正和全面跟進改善措施，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確保供電安全可

靠，並衷心感謝不同政府部門及社區領袖在事件中提供的協助及寶貴意見，以

及中電工程團隊和承辦商人員的努力。」 

 

蔣先生續稱：「事發當晚天氣炎熱，又碰巧是下班的繁忙時間，我們深深明白

為市民帶來各種不便，亦令一些客戶感到失望，我們再次向受影響的市民和客

戶衷心致歉，並從是次事故中汲取經驗。」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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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2022年 6月 21日晚上約 7時 10分，中華電力一條橫跨元朗宏樂街和擴業街明

渠的電纜橋發生火警事故，影響元朗、天水圍和屯門部分地區的電力供應，當

晚受影響客戶總數約 17萬 5千。經工程人員的努力及緊急調配電力供應後，中

華電力於事故發生 7 小時內為約 9 成受影響客戶恢復電力供應，並於事發翌日

早上 8時為餘下約 2萬客戶恢復供電。 

 

火警令肇事電纜橋內的高壓電纜受損，工程人員日夜趕工於一星期內鋪設三組

13 萬 2 千伏特臨時高壓電纜及完成通電，令區內電網的供電可靠度回復至事故

發生前的水平。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已被拆除及移走。 

 

起火原因 

 

由於這次火勢猛烈，導致電纜橋塌下及橋內很多裝置嚴重損毀，要找出確實的

起火源頭十分艱巨。 

 

根據調查小組所進行的化驗和分析結果，確認並無明顯跡象顯示火警由不正當

行為引起，亦並非與電力負荷、電力保護系統、天氣或電纜有關。 

 

消防專家認為今次火警十分罕見，很大可能是擴業街電纜室與鋼橋銜接點往橋

方向約 4 米範圍的橫樑上，有螢光燈起火，火種跌到下方最接近的通訊電纜，

再蔓延至旁邊的通訊及高壓電纜。及後火勢由擴業街那邊蔓延至宏樂街的另一

邊。 

 

電網規劃及復電挑戰 

 

根據電網規劃和設計，共有 3 個電源供電到元朗及天水圍，包括肇事電纜橋內

的主電源，以及另外兩個後備電源。由於其中一個後備電源於較早時候受損，

因此只能充分利用餘下的後備電源，為受影響的客戶恢復供電。 

 

復電過程充滿挑戰，火警同時令通訊電纜受損，系統控制中心無法監測元朗、

天水圍和屯門區電網的實時狀況，亦無法即時透過遙控方式復電。中華電力即

時動員約 150 名工程人員趕往受影響地區，穿梭不同供電點檢查，透過人手操

作及評估，逐步復電，確保後備電源保持安全穩定。首要優先復電予主要的緊

急及基本服務，包括醫院及鐵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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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橋設計 

 

元朗宏樂街電纜橋於 1992 年啟用，其設計符合相關法定要求。電纜橋的興建及

啟用是配合當年元朗區發展對電力需求的增加。中華電力在電纜橋建成後有定

期檢查及維修。事故發生前，橋內的高壓電纜及多組通訊電纜均運作正常。 

 

緩減風險措施 

 

為釋除公眾疑慮，中華電力在事發後立即檢視其餘 4 條電纜橋及內部設備的狀

況，並完成了一系列額外的緩減風險措施，為電纜橋加裝防火裝置，包括為電

纜塗上阻燃塗層、安裝熱力偵測系統、加裝灑水滅火裝置，同時已更換所有螢

光燈。 

 

調查報告亦提出 5 大範疇的建議，包括低壓裝置管理、進一步提升火警安全和

保安措施、緊急應變機制及溝通、提升供電通訊系統及設施管理，中華電力會

嚴正及全面跟進有關建議。 

1) 低壓裝置管理：檢視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內的低壓電力裝置，因應使用

期及維修安排，制定翻新或更換方案； 

2) 進一步提升火警安全和保安措施：為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內的高壓電力

系統進行風險評估及可靠性檢討，檢視保安、防火及電纜分隔等措施的

效果及可行性； 

3) 緊急應變機制及溝通：檢視關鍵設施的緊急應變機制，加強與緊急服務

部門進行聯合演習，以及審視重大供電中斷事件的復電程序及與持份者

的溝通； 

4) 提升供電通訊系統：安排額外備用的通訊電纜，提升遙控復電功能的穩

定性，以及 

5) 設施管理：良好的設施管理，確保所有物料在合適的地方妥為存放。 

 

心意券 

 

為感謝受影響客戶對事故的諒解，中華電力撥款 2,000 萬港元，向受影響的住

宅客戶，每戶派發總值 100 港元的「心意券」，適用於元朗、天水圍及屯門三

區約 600 個參與商戶。中華電力希望「心意券」能帶動區內經濟活動，令區內

商戶受惠。「心意券」將於 9 月中旬陸續寄出。 

 

有關調查結果詳情，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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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是香港公用事業公司，由在香港交易所上

市的中電控股全資擁有，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中華電力在香

港經營縱向式綜合電力業務，為供電地區範圍內超過 600 萬人提供高度可靠的

電力供應及優質的客戶服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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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華電力電纜橋起火事故 
 

 

 

 

 

 

 

事故調查專責小組報告 
 

 

 

 

 

提交報告者： 

 

 

 

           [簽字]    

潘偉賢先生 

中電學院校長 

 

調查專責小組主席 

 

日期：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中文版報告為英文版本譯本，僅供參考。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

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版權所有 © 2022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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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 

 

報告摘要 

 

背景 

 

2022 年 6 月 21 日，元朗宏樂街朗屏 8 號附近中華電力一條電纜橋起火。該電纜橋分為

A 及 B 兩區，橫跨宏樂街與擴業街之間的排水明渠。事故發生後調查的證據顯示，火

勢最為猛烈之處是在 A 區近擴業街一側（見附件一）。 

 

肇事的電纜橋由著名工程顧問公司根據國際標準和本地建築規範設計（見附件 4），並

提交有關政府部門審批及獲發佔用許可證（NT 58/92）。該電纜橋於 1992 年啟用。 

 

該電纜橋有兩個混凝土房間（每側尾端各有一個），用以支撐一個橫跨明渠的鋼材淺

拱橋。 

 

事故當日，有關供電範圍並無已知的運作事故或故障情況，所有電纜負荷亦低於其設

計荷載上限。事件中沒有人受傷，而且除電纜橋及橋內的電纜／設備外，亦無其他財

產損毀。 

 

根據 2022 年 6 月 26 日在肇事現場和警務處、消防處、政府化驗所及機電工程署進行的

聯合視察，以及隨後的討論，各方均同意，並無明顯迹象顯示今次起火事故是由不正

當行為引起。 

 

6 月 21 日下午 6 時 30 分左右，近擴業街一側的電纜橋首先冒煙。至晚上 7 時後不久，

火勢已沿着電纜橋蔓延開去。 

 

安裝於電纜橋内的三組 13 萬 2 千伏特高壓線路，八組 1 萬 1 千伏特高壓線路以及多條

通訊電纜因火警而受損，影響了對元朗、天水圍及部分屯門區約 17 萬 5 千客戶的電力

供應。受損的通訊電纜亦使到中華電力的控制中心失去遙距控制及監察功能。 

 

電纜橋在火警中塌下。消防處在晚上約 8 時 30 分將火勢控制。 

 

 

可能的起火原因及火警的發展過程 

 

基於現有的證據，輔以中華電力委聘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td.）的黃曉陽博士提出的觀點，得出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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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上所述，並無明顯迹象顯示今次起火事故是由不正當行為引起。 

 

2. 事故當日，有關供電範圍並無已知的運作事故或故障情況，所有電纜負荷亦低

於其設計荷載上限。（電力保護系統啟動前，所有 13 萬 2 千伏特及 1 萬 1 千

伏特電纜於晚上 7 時 10 分的負荷數據顯示，最大負荷為 45% 或以下，故此電

纜因超出負荷而起火的可能性極低。） 

 

3. 電力保護系統按其設計功能即時啟動，在極短時間內，將受損的 13 萬 2 千伏

特及 1 萬 1 千伏特線路從供電系統中隔離。保護系統運作正常，故不被視為今

次事故的成因。 

 

4. 縱然事故當日天氣炎熱，但天氣（環境因素）不被視為引致今次事故的成因，

而客戶用電需求處於正常範圍内，當時電力供應足以應付他們的需求。 

 

5. 火警後調查發現三處出現電纜破損，其中兩處在一條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而

另一處在一條 1 萬 1 千伏特電纜，但證據顯示這些破損點是由火警引起，而並

非起火的成因。同時，點燃起火所需的熱力亦不大可能由感應循環電流流過高

電阻路徑而產生，原因是鋼橋有提供多條路徑讓感應電流流通。再者，電纜橋

的整體接地電阻值相信是低的。 

 

6. 證據顯示火頭源於 A 區近擴業街一側，而且： 

 

a) 從公眾人士的錄影片段、照片及口述資料得知，在火警初段，電纜橋近

擴業街一側首先冒煙及電纜橋近擴業街的 A、B 兩區皆有火焰出現； 

 

b) A 區受火警損毀較為嚴重，其中 A 區内承托電纜的支架完全塌下，但 B

區沒有這種情況； 

 

c) 火警痕迹顯示擴業街 A 室（範圍約 4 米長），及 A 區由室橋銜接點往橋

伸延約四米的範圍，曾發生非常高溫的燃燒； 

 

d) 經由獨立化驗室對擴業街 A 室所採的混凝土蕊樣本進行岩相分析，結果

進一步支持擴業街 A 室内火勢較猛烈的結論，室内溫度達到攝氏 900 度。

在 A 區近擴業街一側由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約四米範圍内的橋頂，出現

了由嚴重燃燒所導致的大程度氧化。需知火的溫度越高，燃燒時間越長，

氧化效應就越顯著； 

 

e) 中華電力供電系統的監測紀錄會顯示導引／光纖電纜、1 萬 1 千伏特及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發出警報及故障訊號的先後次序。當時首個警報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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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的導引電纜（時間為晚上 7 時 10 分 27 秒），約兩分半鐘後收到來

自 B 區的故障訊號； 

 

f) 中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進行的計算流體動力學模擬結果顯示，首

先起火之處是近擴業街的 A 區，之後火勢蔓延至電纜橋其餘部分。我們

亦觀察到火勢從 A 區蔓延至 B 區，相對於從相反方向較為迅速和容易；

及 

 

g) 對擴業街 A 室之内集水坑的混凝土牆進行的測試顯示，事故之前的水位

約為 1.5 米高。這個水位意味着只有有限的空間能讓易燃氣體累積起來，

以點燃起 A 室内的火頭。再者，電纜橋包括集水坑的水位上方皆通風良

好，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何易燃氣體進入集水坑，或在發生事故時已存

在。 

 

7. 根據已有資料，估計起火位置在 A 區之内，範圍是從擴業街 A 室入口到室橋

銜接點再往橋伸延約四米之處。這是在附件 4 的圖示中以紅色陰影表示的範圍。 

 

8. 針對可能起火位置，即擴業街A室之内，中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檢視兩

個可能的火源： 

 

a) 一件燒焦的電氣物件，事後證實為一個潛水泵，被發現於 A 室通道的格

柵上。然而，無法找到證據肯定這個燒焦的水泵在火警之前是否有接駁

電源，而且其他測試並不支持這件物件為火源，因此認為這極不可能是

火警成因；及 

 

b) 擴業街 A 室之内的低壓固定裝置，包括集水井泵控制屏及螢光燈1。中華

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利用低壓開關電箱所作的評估顯示，從集水井

泵控制屏透過輻射作用使電纜直接起火的可能性不大。再者，中華電力

觀察到集水井泵控制屏的金屬外殼是關上的且看似完整，而且集水井泵

控制屏並非在集水坑正上方。這意味着從集水井泵控制屏直接點燃位於

集水坑内的電纜是極不可能的。中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認為，基

於觀察到 A 室内的螢光燈並非直接安裝在最接近的電纜上方，而且與最

接近的電纜距離超過兩米，因此 A 室内安裝的螢光燈也極不可能是火源。 

 

9. 基於可能的起火位置，獨立消防工程顧問也對A區近擴業街一側由室橋銜接點

往橋伸延約四米範圍内，另外兩個可能的火源進行檢視： 

 

 
1 螢光燈包括關聯的配件、線路及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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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電纜破損點而言，沒有在這約四米範圍找到任何 13 萬 2 千伏特或 1 萬

1 千伏特電纜破損。以上（第 5 段）所述的兩處 13 萬 2 千伏特破損點，

均位於離開擴業街 A 室的室橋銜接點約七米之處。基於本報告主體部分

第 4.8 段所考慮的原因，這些破損點被認為是由火警引起，而並非起火的

成因；及  

 

b) 該範圍内另一個可能的火源是附於 A 及 B 兩區天花橫樑的螢光燈。這些

螢光燈安裝於電纜橋橫樑之下，距離最接近的導引電纜上方約 350 毫米

至 400 毫米。從電纜橋在 1992 年啟用開始，這些螢光燈不時會在週邊溫

度高的情況下運作，而且它們設有鎮流器（基本上是除了在失效時更換

外，無需任何維修的變壓器）。事故之後對低壓配電箱進行檢驗發現，

控制照明電路的微型斷路器（MCBs）處於「跳閘（Tripped）」與「斷開

（Off）」之間的位置，顯示螢光燈的電源在事故前極可能是「開啟

（On）」。低壓配電箱位於宏樂街 A 室内，而每個室的入口附近都有一

個燈掣。 

 

10. 肇事之時，有可能是該範圍内一套螢光燈過熱起火，導致通常的聚乙烯燈殼及

／或聚碳酸酯散光罩著火，其後以燒熔狀態或碎片形式，直接跌落在最接近的

導引電纜及鄰近的交聯聚乙烯（XLPE）電纜的外層上，或達到足夠的輻射熱

度，以點燃電纜外層。根據獨立實驗室在 2022 年 8 月 12 日對類似的螢光燈裝

置進行模擬實驗，當中使用火炬燃燒照明裝置，證明這假設是可能的。螢光燈

著火是罕見的事件，但查詢研究顯示過熱情況是可能由組件損耗等因素引致。 

 

11. 獨立消防工程顧問的結論是，在近擴業街一側的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約四米範

圍内的螢光燈，可能是火源。這火源有可能點燃最接近的導引電纜，火勢再蔓

延至可能起火位置内鄰近的導引及供電電纜。 

 

12. 基於以上所述，最可能的火源為位於A區近擴業街一側由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

四米範圍内的螢光燈。 

 

13. 一旦產生上述小火，只需要結合燃料及氧氣就能使火勢持續。就燃料而言，整

條橋内有不少燃燒負荷量，包括九條 13 萬 2 千伏特 XLPE 電纜、五條 1 萬 1 千

伏特 XLPE 電纜和四條 1 萬 1 千伏特絕緣紙電纜的電纜外層，足以令火勢持續。

A 區相較於 B 區有更高的燃燒負荷密度。至於氧氣，電纜橋内的自然通風提供

充足氧氣讓火勢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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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上火勢發展的理論，與公眾人士所拍的錄影片段和照片相符，亦符合獨立消

防工程顧問所做的火災模擬的結果和警報及故障訊號的記錄。 

 

 

供電中斷 

 

火警導致安裝於電纜橋的三組 13 萬 2 千伏特及八組 1 萬 1 千伏特高壓電纜線路損毀，

影響了元朗、天水圍及部分屯門區約 17 萬 5 千客戶的電力供應。 

 

恢復供電 

 

事故之後，中華電力立即開始復電工作，優先恢復供電予主要的緊急及基本服務，包

括醫院及鐵路。約九成受影響客戶在 7 小時内恢復供電，主要透過兩組安裝於另一條

路徑的備用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線路，而餘下客戶則透過其它 1 萬 1 千伏特的後備電力

供應陸續恢復供電。於 2022 年 6 月 22 日上午 6 時 31 分，1 萬 1 千伏特的供電完全恢

復，經進行電力負荷評估後，在 2022 年 6 月 22 日上午 8 時，我們陸續通知所有餘下客

戶他們的供電已恢復正常。 

 

1 萬 1 千伏特的復電過程充滿挑戰，原因是火警損毀相關通訊電纜，以致遙控遙測系統

未能發揮作用，無法如常地快速遙距復電，導致需要安排人員在現場進行電力負荷評

估及透過人手操作恢復電源供應。 

 

正如以上所述，火警導致監察及遙控系統未能運用。中華電力因此須在缺乏系統資訊

的情況下，初步評估供電中斷可能維持的時間。為維持關鍵服務，中華電力先行向受

影響的屋邨住戶，提供升降機、公用地方照明及水泵的電力供應。  

 

中華電力工程人員在現場進行緊急維修工程，鋪設臨時電纜。第一組 13 萬 2 千伏特及

八組 1 萬 1 千伏特新線路成功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通電。第二組 13 萬 2 千伏特線路在

2022 年 6 月 27 日通電，而餘下的一組 13 萬 2 千伏特線路則在 2022 年 6 月 28 日通電，

令區内電網的供電能力回復正常。這些臨時電纜設有外殼保護，包括以壓實泥土回填

及鐵板和混凝土蓋板覆蓋。 

 

建議和額外緩減風險措施 

 

對於所發生的事故，我們作出以下建議和額外緩減風險措施。建議分為以下三部分： 

 

a) 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 

b) 其餘四條電纜橋；及 

c) 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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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 

 

▪ 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現已退役。鋼橋結構部份已被移走，兩邊的混凝土房間亦將

會拆卸（進行中）。 

▪ 已鋪設臨時電纜已經通電，供電系統已回復正常。 

▪ 以無坑敷管法安裝永久性的電纜取代臨時電纜。視乎電纜路徑和工程許可證的審

批情況，預期工程需時一至兩年完成。 

 

其餘四條電纜橋 

 

雖然其餘四條電纜橋發生重大電力故障的機會很微，因為當中三條電纜橋並沒有螢光

燈裝置，餘下一條電纜橋的螢光燈位於中央通道正上方，距離電纜超過一米。儘管如

此，為釋除居民的疑慮，我們已就這些電纜橋完成或建議以下額外的緩減風險措施： 

 

▪ 電纜橋内的電纜已塗上適當的阻燃塗層（2 小時防火效能），用以抵抗外來火源

及／或阻止火勢由鄰近電纜／其他源頭蔓延。 

▪ 已在電纜橋内安裝適當的熱力偵測系統，警報訊號連接至中華電力 24小時有職員

當值的保安控制中心及系統控制中心。 

▪ 已在四條電纜橋沿橋安裝花灑滅火系統。 

▪ 已更換所有螢光燈。 

▪ 建議對安裝及分隔電纜方法、電纜橋内的火災隱患及設備故障對電力系統等的風

險進行詳細評估。 

 

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 

 

▪ 將與設備供應商及業內人士審視照明配件及其他低壓屋宇設備設置及關聯線路的

使用期及維修安排，並制定與行業最佳作業規範相符且合適的翻新或更換方案。 

▪ 應對現時設於或通過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例如電纜橋、電纜隧道或其他單廊結

構）的 13 萬 2 千伏特線路及 40 萬伏特線路進行風險評估及可靠性檢討，包括火

災隱患及一旦出現設備故障對電力供應的影響。 

▪ 將按行業最佳作業規範審視採用以下提升措施的效果及可行性。根據每項基礎建

設的風險評估結果制定實施方案。 

• 安裝火警偵測系統，例如熱力偵測系統 

• 安裝滅火系統，例如花灑滅火系統 

• 在供電電纜上塗上阻燃塗層 

• 把供電電纜埋在泥土裡以減低起火風險 

• 以耐火物料分隔電纜線路 

• 以最新技術提升對低壓屋宇設備裝置的電力保護 



 8  
 

• 提升保安系統，例如安裝閉路電視、入侵者警報、電子鎖系統 

• 提升防禦不正當行為的防護設計，例如額外保安屏障設備 

• 分流電纜線路至其他路徑 

 

 

額外建議 

 

緊急應變準備和溝通 

 

▪ 建議就關鍵設施的緊急應變機制及一般的緊急召集進行審視，包括内部演習和應

考慮與緊急服務部門進行聯合演習。 

▪ 建議審視中華電力控制中心在發生重大供電中斷事件，同時失去遙距監察及控制

功能的情況下，恢復供電的程序及與持份者的溝通，各項相關程序是否有效可透

過演習驗證。 

▪ 在不同路線安排額外備用的通訊電纜，以提升在事故時操作效能。在達致這安排

之前，探討在緊急情況下，安全使用商用電訊網絡的可能性。 

 

一般事宜 

 

▪ 推動設施內的良好整理，確保物料不會過量堆積或儲存於非指定範圍。 

▪ 使用風險概率矩陣對中華電力的運作設施尋找火災隱患，審視低概率高後果的事

件，包括低壓固定裝置靠近導引電纜及 XLPE 電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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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2022 年 6 月 21 日，元朗宏樂街朗屏 8 號附近中華電力一條電纜橋起火，影響

元朗、天水圍及部分屯門區約 17 萬 5 千客戶的電力供應。 

 

1.2 自電纜橋啟用以來，該橋四周的環境隨時間不斷發展及趨向都市化。都市化意

味着當地的電力需求和通過橋內電纜輸送的電量增加。該區的土地使用亦隨着

時間過去而轉變，其中包括開發明渠，而該明渠從原來的山貝河擴闊而成，如

附件 1 所示。 

1.3 增加用電量需求意味着電纜橋需要增加電纜。隨電纜技術不斷發展，橋內舊式

的 13 萬 2 千伏特充油式電纜（oil-filled cables）已退役，並以較新的交聯聚乙烯

（XLPE）絕緣電纜取代。被取代的充油式電纜最初作為備用，仍然保留在電

纜橋的原位，但兩端已被切斷及封口和排放絕緣油。事故發生時，電纜橋內的

電纜種類及其運作狀態見附件 2。因為負荷增加，所以早年已預先增加了額外

電纜，以確保有充足電力供應及避免電纜超出負荷。當中包括兩組安裝於另一

路徑的備用 13 萬 2 千伏特的電纜線路和另一組安裝於龍鼓灘至天水圍‘A’的

13 萬 2 千伏特作為後備供電應急，以加強相關網絡的供電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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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樂街望向電纜橋的內部景觀 

 

1.4 電纜橋的設計是在 A 及 B 兩區兩端的混凝土室底部建造一個集水坑；供電電

纜、導引電纜和光纖（FO）電纜在攀上橋面之前都會經過集水坑。每個集水

坑均安裝了一個泵，用以自動排放坑內收集的積水。 

 

2.  調查專責小組 

2.1 中華電力高度關注這次事故，因此迅速成立了一個專家調查專責小組以調查和

報告事故的成因，並提供建議以協助防止類似事故再次發生。此外，作為電力

供應商，中華電力必須遵守《電力條例》的法定要求，向機電工程署署長通報

和報告電力事故。 

2.2   調查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是調查和編寫有關中華電力電纜橋起火事故的報告。

該報告應： 

a) 列出與該事故有關的事實； 

b) 盡可能確定事故的成因； 

c) 列出已採取的補救行動；及 

d) 提供建議以防止或減少類似或相關事故再次發生的風險。 

 

2.3 調查專責小組於 2022 年 6 月 24 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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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調查專責小組有五名成員： 

▪ 潘偉賢先生（主席） 中電學院校長 
▪ 陳熾輝 先生（成員） 土木及結構顧問 
▪ 鍾王穎婷女士（成員） 法律總顧問 （香港） 
▪ 戴偉倫先生（成員）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營運部 營運高級總監 
▪ 潘日明先生（成員） 安全及消防顧問 

 
調查專責小組並委任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td.）的黃曉陽博士，作為一名獨立消防工程顧問協助專責小組進行調查。 

 

3.  事故 

3.1 事故中沒有人受傷，除了電纜橋本身外，沒有其他財產損毀。 

3.2 2022 年 6 月 21 日，元朗宏樂街朗屏 8 號附近中華電力一條電纜橋起火，影響

了元朗、天水圍及部分屯門區約 17 萬 5 千客戶的電力供應。 

3.3 下午 6 時 30 分左右，近擴業街一側的電纜橋首先冒煙（由一名市民在事發後

的調查期間向警務處報告，警務處隨後在 2022 年 6 月 26 日的現場調查期間，

首次將此事告知中華電力。） 

3.4 晚上 7 時後不久，火勢已沿着電纜橋蔓延開去，有報導指可以從橋廊的通風外

牆屏板清楚見到火勢。 

3.5 晚上 7 時 05 分，中華電力的緊急維修小組在接到一名市民的來電後奉召前往

現場了解情況。 

3.6 晚上 7 時 13 分，用以控制途經電纜橋數組 1 萬 1 千伏特電纜的斷路器跳閘。其

後不久，用以控制途經電纜橋的 13 萬 2 千伏特線路的斷路器也於晚上 7 時 15

分跳閘。 

3.7 晚上 7 時 15 分，消防處向中華電力保安部通報電纜橋發生火警，消防處於晚

上 7 時 17 分到達現場。（消防處其後通知中華電力於晚上 7 時 12 分接獲市民

就火警報案。） 

3.8 消防處試圖用水撲熄火警。由於橋廊被一組通風外牆屏板圍著，所以直接處理

火警並不容易。在中華電力的協助下，消防處得以通過位於電纜橋兩端的 4 個

通道入口當中的 3 個（即除了擴業街 A 室入口外）進入電纜橋兩端。然而，鑒

於該橋長度及被鋼覆蓋層覆蓋，要從頂部或側面滅火並不容易。 

3.9 晚上 7 時 50 分，大火最終燒毀內部所有電纜，而電纜橋因過熱導致橋中的鋼

料屈曲塌下，影響了元朗、天水圍和部分屯門區約 17萬 5千客戶的電力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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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晚上 8 時 30 分，火勢於受控，並在晚上 11 時 44 分完全撲熄。 

3.11 現場圍封了幾天，以便對整條橋的結構作出臨時支撐，使工作人員可以安全進

入。 

3.12 事故火警也損毀了相關通訊電纜，導致中華電力的系統控制中心失去遙距監測

和控制功能。導致需要安排工作人員在現場進行電力負荷評估和透過人手操作

恢復電力供應。 

3.13 晚上 7 時 20 分，中華電力為受影響客戶開始復電工作，優先處理緊急和基本

服務，包括醫院和鐵路。約九成受影響客戶在 7 小時内恢復供電（主要透過兩

組安裝於另一條路徑的備用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線路）。大約在午夜時分，中

華電力作出了審慎評估，可能需大約兩天時間才可以為餘下 2 萬名客戶恢復供

電。事實上，餘下客戶是透過其它 1 萬 1 千伏特的後備電力供應陸續恢復供電。

於 2022 年 6 月 22 日上午 6 時 31 分，1 萬 1 千伏特的供電完全恢復，經進行電

力負荷評估後，在 2022 年 6 月 22 日上午 8 時，我們陸續通知所有餘下客戶他

們的供電已恢復正常。 

3.14 1 萬 1 千伏特的供電修復過程充滿挑戰，原因是火警損毀相關通訊電纜，以致

遙控遙測系統未能發揮作用，無法如常地快速遙距復電，導致需要安排人員在

現場進行電力負荷評估及透過人手操作恢復電源供應。關於復電的細節及受影

響客戶數目，請參考下文第 3.15 段和附件 3。 

3.15 復電時間如下：- 

恢復供電時間 恢復供電客

戶數目

(,000) 

所佔百分

比 

餘下受影響

客戶數目

(,000) 

所佔百分

比 

 

供電中斷 0 0% 175 100% 

事故發生後 2 小時內 85 49% 90 51% 

事故發生後 3 小時內 108 62% 67 38% 

事故發生後 6 小時內 141 81% 34 19% 

事故發生後 7 小時內 155 89% 20 11% 

事故發生後 13 小時內 175 100% 0 0% 

 

3.16 完成為客戶恢復供電後，為了確保供電的可靠性，沿附近一條橫跨明渠的行人

路，安裝了有適當保護的臨時 13 萬 2 千伏特、1 萬 1 千伏特和通訊電纜，繞過

燒毀的橋廊，作為替代電纜，恢復事故前的供電能力。 

3.17 當電纜橋發生事故時，由於龍鼓灘至天水圍‘A’線路的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正

在維修當中，所以無法為 13 萬 2 千伏特系統（TSA 變電站）提供後備支援。

龍鼓灘至天水圍‘A’線路，早前非計劃停用，是因內地進行挖掘工程導致供

電電纜和相關通訊電纜損毀。這條線路現在已經恢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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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能的起火原因及火警的發展過程 

4.1 在 2022 年 6 月 26 日在現場與警務處、消防處、政府化驗所及其他政府部門進

行的聯合檢查期間，以及隨後討論，均同意目前並無明顯跡象顯示今次起火事

故是由不正當行為引起。 

4.2 有關的電纜橋是由著名工程顧問公司根據國際標準2及本地建築規範設計（見

附件 4），並提交有關政府部門審批及於 1992 年獲發佔用許可證（NT58/92）。

電纜橋採用鋼結構建造，為雜散電流提供了多條平行金屬路徑流去接地。 

4.3 根據中華電力的維修記錄，在 2020 年 10 月 7 日對電纜橋進行定期的年度例行

檢查，包括對螢光燈
3
的功能檢查，並無發現異常情況。2021 年 11 月 12 日的檢

查記錄也顯示該橋及其設備均屬正常。所有其他四條電纜橋每年均進行檢查。

根據現有資料顯示，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間，電纜維修人員和抄錶員

也對該橋進行了幾次巡視，並無發現異常情況。 

4.4 基於已有的證據，輔以中華電力委聘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奧雅納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td.）的黃曉陽博士提出的觀點，得出

以下結論。 

 

4.5 事故當日，有關供電範圍地區並無已知的運作事故或故障情況，所有電纜負荷

亦低於其設計荷載上限。（電力保護系統啟動前，所有 13 萬 2 千伏特及 1 萬 1

千伏特電纜於晚上 7 時 10 分的負荷數據顯示，最大負荷為 45% 或以下，故此

電纜因超出負荷而起火的可能性極低。） 

4.6 電力保護系統按其設計功能即時啟動，在極短時間內，將受損的 13 萬 2 千伏

特及 1 萬 1 千伏特線路從供電線路中隔離。保護系統運作正常，故不被視為今

次事故的成因。 

4.7 縱然事故當日天氣炎熱，氣溫約攝氏 30度，但天氣（環境因素）不被視為引致 

  今次事故的成因，而客戶用電需求處於正常範圍内，當時電力供應足以應付他

們的需求。 

 

4.8 於 6 月 26 日進行檢查期間，在火警之後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和 1 萬 1 千伏特電

纜中發現有三處出現電纜破損，但證據顯示這些破損點都是由火警引起，而並

非起火的成因。證據包括： 

a) 該三處出現破損位置遠離相信是 A 區近擴業街一側的起火點（如下文

所述），經由獨立消防工程顧問進行的計算流體動力學（CFD）火警

模擬顯示，火勢從 A 區蔓延至 B 區相對於從相反方向較為迅速和容易。 

 

b) 該出現故障的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線路，在其導引電纜發生故障後 5 分

鐘跳閘，假設該條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是起火源頭，它應會先跳閘。 

 
2
 1990 年的相關標準和規範如下：設計：BS5950 和關於香港鋼結構使用的工作守則；材料：BS4360。 

3
 螢光燈包括關聯的配件、線路及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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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獨立實驗室進行的顯微和金相分析確認，兩處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線路

出現破損的位置，並沒有電弧跡象。 

 

d) 獨立實驗室對一條 1 萬 1 千伏特電纜出現的破損點進行的顯微和金相

分析顯示可能有短路的情況。儘管在這條 1 萬 1 千伏特電纜出現的破

損點發現短路的可能性，但不能確定這是起火成因。此外，必須注意

的是，這條 1 萬 1 千伏特電纜出現的破損點位於 B 區，而不是 A 區。 

4.9 點燃起火所需的熱力不大可能由流過高電阻路徑的感應循環電流產生，原因是

鋼橋有提供多條路徑讓感應電流流通。再者，電纜橋的整體接地電阻值相信是

低的。 

4.10 證據顯示火頭源於 A 區近擴業街一側，而且： 

a) 從公眾人士的錄影片段、照片及口述資料得知，在火警初段，電纜橋

近擴業街一側首先冒煙及電纜橋近擴業街的 A、B 兩區皆有火焰出現； 

b) A 區受火警損毀較為嚴重，其中 A 區内承托電纜的支架完全塌下，但 B

區沒有這種情況； 

 

c) 火警痕迹顯示擴業街 A 室（範圍約 4 米長），及 A 區由室橋銜接點往

橋伸延四米範圍，曾發生非常高溫的燃燒。為便於參考，該範圍在附

件 4 的圖示中以紅色陰影表示； 

 
d) 經由獨立化驗室對擴業街 A 室所採的混凝土蕊樣本進行岩相分析，結

果進一步支持擴業街 A 室内火勢猛烈的結論，室内溫度達到攝氏 900

度。在近擴業街一側的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約四米範圍内的橋頂，出

現了由嚴重燃燒所導致的大程度氧化。需知火的溫度越高，燃燒時間

越長，氧化效應就越顯著； 

e) 中華電力供電系統的監測紀錄會顯示導引／光纖電纜、1 萬 1 千伏特及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發出警報及故障訊號的先後次序。當時首個警報來

自 A 區的導引電纜（時間為晚上 7 時 10 分 27 秒），約兩分半鐘後收

到來自 B 區的故障訊號； 

f) 中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進行的計算流體動力學模擬結果顯示，

首先起火之處是近擴業街的 A 區，之後火勢蔓延至電纜橋其餘部分。

我們亦觀察到火勢從 A 區蔓延至 B 區，相對於從相反方向較為迅速和

容易； 

g) 對擴業街 A 室之内集水坑的混凝土牆進行的測試顯示，事故之前的水

位約為 1.5米高。這個水位意味着只有有限的空間能讓易燃氣體累積起

來，以點起 A 室之内的火頭。再者，電纜橋包括集水坑的水位上方皆

通風良好，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何易燃氣體進入集水坑，或在發生事

故時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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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根據上文第 4.10(c)段所述，估計起火位置在 A 區之内，範圍是從擴業街 A 室入

口到室橋銜接點再往橋伸延約四米之處。這是在附件 4 中的圖示中以紅色陰影

表示的範圍。 

4.12 鑒於可能的起火地點確立在 A 區近擴業街一側，所以已檢視以下兩個在擴業街

A 室之内和靠近入口的可能火源： 

a) 一件燒焦的電氣物件 ，事後證實為一個潛水泵，被發現於在 A 室通道

的格柵上。然而，無法找到證據肯定這個燒焦的水泵在火警之前是否

有接駁電源，而且其他測試並不支持這件物件為火源，因此認為這極

不可能是火警成因；及 

 

b) 擴業街 A 室之内的低壓固定裝置，包括集水井泵控制屏及螢光燈。中

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利用低壓開關電箱所作的評估顯示，從集

水井泵控制屏透過輻射作用使電纜直接起火的可能性不大。再者，中

華電力觀察到集水井泵控制屏的金屬外殼是關上的且看似完整，而且

集水井泵控制屏並非在集水坑正上方。這意味着從集水井泵控制屏直

接點燃位於集水坑内的電纜是極不可能的。中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

顧問認為，基於觀察到 A 室内的螢光燈並非直接安裝在最接近的電纜

上方，而且與最接近的電纜距離超過兩米，因此 A 室内安裝的螢光燈

也極不可能是火源。 

 
4.13 基於可能的起火位置，中華電力的獨立消防工程顧問又對 A 區近擴業街一側由

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約四米範圍内，另外兩個可能的火源進行了檢視： 

a) 就電纜破損點而言，沒有在可能的起火位置找到任何 13 萬 2 千伏特電

纜破損。以上（第 4.8 段）所述的兩處 13 萬 2 千伏特破損點，均位於離

開擴業街 A 室的室橋銜接點約七米之處，而且如上文所述，由獨立實

驗室進行的顯微和金相分析確認，這兩處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破損位置

沒有電弧跡象；及 

 

b) 該範圍内另一個可能的火源是附於 A 及 B 兩區天花板橫樑的螢光燈。

這些螢光燈安裝於電纜橋橫樑之下，距離最接近的導引電纜上方約 350

毫米至 400 毫米。從電纜橋在 1992 年啟用開始，這些螢光燈不時會在

週邊溫度高的情況下運作，而且它們設有鎮流器（基本上是除了在失

效時更換外，無需維修的變壓器）。事故之後對低壓配電箱進行檢驗

發現，控制照明電路的微型斷路器（MCBs）處於「跳閘 （tripped）」

與「斷開 (off)」之間的位置，顯示螢光燈的電源在事故前極可能是

「開啟 （On）」。低壓配電箱位於宏樂街 A 室内，而每個室的入口附

近都有一個燈掣。 

 
4.14 肇事之時，有可能是該範圍内一套螢光燈過熱起火，導致通常的聚乙烯燈殼及

／或聚碳酸酯散光罩著火，其後以燒熔狀態或碎片形式，直接跌落在最接近的

導引電纜及鄰近的 XLPE 電纜的外層上，或達到足夠的輻射熱度，以點燃電纜

外層。根據獨立實驗室在2022年8月12日對類似的螢光燈裝置進行模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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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使用火炬燃燒照明裝置，證明這假設是可能的。螢光燈管著火是罕見的，

但查詢研究顯示過熱情況是可能由組件損耗等因素引致。 

4.15  獨立消防工程顧問的結論是，在近擴業街一側的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約四米範

圍内的螢光燈，可能是火源。這火源有可能點燃最接近的導引電纜，火勢再蔓

延至可能起火位置鄰近的導引及供電電纜。 

4.16 基於以上所述，最可能的火源為位於 A 區近擴業街一側由室橋銜接點往橋伸延

四米範圍内的螢光燈。 

 

4.17 一旦產生上述小火，只需要結合燃料及氧氣就能使火勢持續。就燃料而言，整

條橋内有不少燃燒負荷量，包括九條 13 萬 2 千伏特 XLPE 電纜，五條 1 萬 1 千

伏特 XLPE 電纜和四條 1 萬 1 千伏特絕緣紙電纜的電纜外層足以令火勢持續。

A 區相較於 B 區有更高的燃燒負荷密度。至於氧氣，電纜橋内的自然通風提供

充足氧氣讓火勢蔓延。 

4.18 以上火勢發展的理論，與公眾人士所拍的錄影片段和照片相符，亦符合獨立

消防工程顧問所做的火災模擬結果和警報及故障訊號的記錄。 

4.19 除了上述的結論外，還應注意以下的額外背景： 

a) 大部分主要鋼料仍然完好無損，而且大部分橋頂和側板、桁條、欄杆

和網狀金屬地台板都沒有因火警而嚴重損毀。據觀察所知，沿着橋廊

的中主幹的複合材料建築板完好無損。A 區的電纜架被火警損毀得最

嚴重，從該處直至集水坑的電纜入口處，大部分電纜的外層和絕緣層

被火警完全燒毀，而在其他三個室的電纜外層狀況良好；及 

 

b) 除靠近擴業街 A 室外，橋廊兩端的所有混凝土室的水泥密封間都被燒

焦及有不同程度的煤煙燻黑。據觀察所知，擴業街 A 室的混凝土表面

呈暗黃色，而在該混凝土室與室橋銜接點接壤的天花板邊緣出現剝落。

擴業街 A 室內的鋼樓梯、欄杆和平台的表面見不到油漆，而在其他三

個室類似的鋼製附屬結構則觀察到剩餘藍色油漆。 

 

5.  其他觀察 

5.1 設施管理 

 ▪ 於宏樂街那邊的電纜橋位置，發現存放着幾桶電纜接駁絕緣膠及幾個帆布

袋盛載的發泡膠珠。這些物件都沒有被火燒毀。 

5.2 沒有安裝火警探測系統或消防系統，但一些電纜的底部塗上了阻燃塗層。 

5.3 電纜分隔 

  ▪ 電纜橋 A 區和 B 區之間的電纜（13 萬 2 千伏特、1 萬 1 千伏特、導引電纜及

光纖電纜）可以更好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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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纜橋內有一定數目的主要線路，電纜橋的故障意味着多組主要線路受影

響，有機會影響到系統的備用性/穩定性。 

5.4 供電系統的通訊渠道 

 ▪ 與主要供電電纜一同鋪設於電纜橋的導引及訊號電纜，在火警中均損毀。

這意味着失去傳送中華電力控制中心的現場訊號及一些遙距控制功能，影

響復電工作。 

 

6.  建議和額外緩減風險措施 

6.1 對於所發生的事故，我們作出以下建議和額外緩減風險措施。建議分為以下三

部分： 

a) 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 

b) 其餘四條電纜橋；及 

c) 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 

 

6.2 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 

▪ 事故中損毀的電纜橋現已退役。鋼橋結構部份已被移走，兩邊的混凝土房

間亦將會拆卸（在進行中）。 

▪ 已在受保護的環境鋪設臨時電纜已經通電，供電系統已回復正常。 

▪ 以無坑敷管法安裝永久性的電纜取代臨時電纜。視乎電纜路徑和工程許可

證的審批情況，預期工程需時一至兩年完成。 

6.3 其餘四條電纜橋 

雖然餘下四條電纜橋發生重大電力故障的機會很微，因為當中三條電纜橋並沒

有螢光燈裝置，其餘一條電纜橋的螢光燈位於中央通道正上方，距離電纜超過

一米。儘管如此，為釋除居民的疑慮，我們已就這些電纜橋完成或建議以下額

外的緩減風險措施： 

▪ 電纜橋内的電纜已塗上適當的阻燃塗層（2 小時防火效能），用以抵抗外

來火源及／或阻止火勢由鄰近電纜／其他源頭蔓延。 

▪ 已在電纜橋内安裝適當的熱力偵測系統，警報訊號連接至中華電力 24小時

有職員當值的保安控制中心及系統控制中心。 

▪ 已在四條電纜橋沿着橋内安裝花灑滅火系統。 

▪ 已更換所有螢光燈。 

▪ 建議對安裝及分隔電纜方法、電纜橋内的火災隱患及設備故障對電力系統

等的風險進行詳細評估（將於 2022 年 11 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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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 

▪ 在 2022 年底前與設備供應商及業內人士審視照明配件及其他低壓屋宇設備

設置及關聯線路的使用期及維修安排，並制定與行業最佳作業規範相符且

合適的翻新或更換方案。 

▪ 預期在 2022 年 11 月底前應對現時設於或通過電纜共用的基建設施（例如

電纜橋、電纜隧道或其他單廊結構）的 13 萬 2 千伏特線路及 40 萬伏特線

路進行風險評估及可靠性檢討，包括火災隱患及一旦出現設備故障對電

力供應的影響。 

▪ 將按行業最佳作業規範審視採用以下提升措施的效果及可行性。於 2023 年

根據每項基礎建設的風險評估結果制定實施方案。 

• 安裝消防偵測系統，例如熱力偵測系統 

• 安裝滅火系統，例如花灑滅火系統 

• 在供電電纜上塗上阻燃塗層 

• 把供電電纜埋在泥土裡以減低起火風險 

• 以耐火物料分隔電纜線路 

• 以最新技術提升對低壓屋宇設備裝置的電力保護 

• 提升保安系統，例如安裝閉路電視、入侵者警報、電子鎖系統 

• 提升防禦不正當行為的防護設計，例如額外保安屏障設備 

• 分流電纜線路至其他路徑 

 

7. 額外建議 

7.1 緊急應變機制和溝通 

▪ 建議就關鍵設施的緊急應變機制及一般的緊急召集進行審視，包括内部演

習和應考慮與緊急服務部門進行聯合演習。 

▪ 建議審視中華電力控制中心在發生重大供電中斷事件，同時失去遙距監察

及控制功能的情況下，恢復供電的程序及與持份者的溝通，各項相關程序

是否有效可透過演習驗證。 

▪ 在不同路線安排備用更多的通訊電纜，以提升在事故時操作效能。在達致

這安排之前，探討在緊急情況下，安全使用商用電訊網絡的可能性。 

 以上各項預期在 2022 年底前完成。 

7.2 一般事宜 

▪ 推動設施內的良好整理，確保物料不會過量堆積或儲存於非指定範圍。 

▪ 使用風險概率矩陣對中華電力的運作設施尋找火災隱患，審視低概率高後

果的事件，包括低壓固定裝置鄰近導引電纜及 XLPE 電纜的的情況。 

 以上各項預期在 2022 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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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 事故地點地圖、鳥瞰照片及電纜橋佈局 

2 電纜橋設備佈局 

3 復電進度 

4 電纜橋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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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事故地點地圖、鳥瞰照片及電纜橋佈局 

 
電纜橋於宏樂街及擴業街的位置 

 
電纜橋落成後所在區域（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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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橋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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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電纜橋設備佈局 

 

從電纜橋内部望向擴業街入

口的 B 區景象，顯示 1 萬 1

千伏特電纜的裝置以及已停

用並已將油排放的 13 萬 2 千

伏特充油式電纜（下層）。 
 

 

從電纜橋内部望向擴業街入

口的 A 區景象，顯示 13 萬 2

千伏特電纜的電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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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復電進度 

 

恢復供電時間 恢復供電

客戶數目

(,000) 

所佔百分比 餘下受影響

客戶數目

(,000) 

所佔百分比 

 

供電中斷 0 0% 175 100% 

事故發生後 2 小時內 85 49% 90 51% 

事故發生後 3 小時內 108 62% 67 38% 

事故發生後 6 小時內 141 81% 34 19% 

事故發生後 7 小時內 155 89% 20 11% 

事故發生後 13 小時內 175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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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電纜橋建築設計 

 
電纜橋立面圖及平面圖 

 
電纜橋橫切面圖     

 

* * 報告完結 * * 


